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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中共辽宁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

公室 2026 年度立项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

学校各单位：

根据省委依法治省委年度工作安排，现就省委依法治省办2026

年度课题申报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指导原则

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践行习近平

法治思想，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的重要

指示，紧紧围绕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及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

会、全省振兴发展工作推进会、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部署安

排，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和法治辽宁建设生动实践贯通融合，

为把法治打造成辽宁营商环境“最硬内核”和核心竞争力，建设更高

水平法治辽宁提供有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。

二、课题设置

（一）课题类别。本次课题设置分为重点课题、一般课题和自

选课题。重点课题字数应不少于 10000字，一般课题和自选课题应

不少于 7000字。

（二）成果使用。本次课题成果将择优出版发表；形成法治建

议供省委省政府领导决策参考，推动相关部门采纳落实。

省委依法治省办将根据申报情况，经筛选评审，确定最终入选

课题及课题类别，并发布立项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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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课题研究要求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；紧密结合辽宁

实际，聚焦我省法治建设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，重点回答和解

决影响制约辽宁高质量发展、高水平安全的重大法学理论和法治实

践问题；理论阐释体系完整、严谨周密；数据客观真实，经得起实

践核验；具有原创性，不得抄袭。

（二）申报的课题题目可以从附件 1中直接选定，也可以参照

附件 1中的题目内容选择切入点自拟。申报课题经评审立项后，在

规定时限内开展研究，按要求提交研究成果，申请结项鉴定。

（三）课题申请人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独立开展及组织

科研工作的能力，能作为课题实际主持者并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。

申报重点课题的，申请人须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或副处级及以上行

政职务或具有法学博士学位。

（四）申请人可以组成课题组申报，课题组成员不得超过 7人

（包括课题主持人）。申请人本人的研究基础和研究条件足以单独

完成课题研究任务的，也可单独申报。申请人作为主持人只能申报

一个课题，同时可作为另一个课题的课题组成员。每人最多可同时

参加两个课题，超过的，按不合格申报处理。

（五）正在主持其他单位或部门相同或相近研究课题的申请

人，不得申请；立项后，发现以相同或相近研究内容申报其他单位

或部门课题的，撤销立项。

（六）（六）申报要求：截止日期：2026年 4月 1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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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纸质版：申报书一式一份，汇总表一式一份。

（八）电子版：申报书word，pdf（含签名）各一份，命名方

式为“姓名”；汇总表一式一份，excel版本。

（九） 以上材料电子版发送指定邮箱 workxia@163.com,

邮件名称以“XX学院-依法治国课题”命名。

学校联系人：夏博书 联系电话：86593005 电子邮箱：

workxia@163.com

科研处

2026年 3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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